投资款催缴函
致        ：
我司与你处于2021年3月9日就 彭阳县孟塬椿树岔至城阳杨坪公路（二标段）（下称合作项目）投资事项订立了《项目投资协议》（下称合同）。
根据合同，你处应按照投资项目工程进度需要及时投入投资款，保证项目建设期间原材料的供应和施工人员工资的及时发放，截止到2021年11月29日，我司已经就合作项目签订原材料采购、设备租赁、劳务分包等各类合同成本为 21328465.35 元，向各供应商已实际支付 10950176.3元，截至目前建设单位拨付到位工程款 9742943.55  元，你处就投资项目向我司汇入投资款仅仅为  2004882.950元，已经严重影响本项目工程的正常施工，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已经严重违约。
根据合同约定，你处应于2021年     月    日前筹集好当前需要支付的各类供应商资金9580638.85元汇入我司指定账户，以便合作项目继续推进。
我司现再次通知你处尽快履行合同义务。如你处不能在2021年   月  日前筹集资金，则我司将采取以下全部或部分措施：
1.通知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你处承担合同金额10%的违约金；
2.向你处提起诉讼，要求你处继续筹集资金，并要求你处支付违约金、赔偿因你处资金不到位导致工程延误的损失，承担法院诉讼费用等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　　

我司联系人：        。
电话：        。
电子邮箱：        。
联系地址：        。
特此函告！
        公司
 
签署时间：    年    月    日
